
附件1

东莞市轨道交通局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序
号

部门
名称

收费单位
名称

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
服务内容

或涉及事项
收费标准

标准制定
方式及部门

政策依据 备注

1
东莞市
轨道交
通局

本级 政府部门
政府信息
公开信息
处理费

行政事业性
收费

依申请政府信
息公开

一、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
10件以下（含10件）的，不收费。
（二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
11—30件（含30件）的部分：100元/件。
（三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
31件以上的部分：以10件为一档，每增加
一档，收费标准提高100元/件。
二、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30页以下（含30页）的，不收费。
（二）31—100页（含100页）的部分：10
元/页。
（三）101—200页（含200页）的部分：20
元/页。
（四）201页以上的部分：40元/页。      
具体详见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
办法》。

政府制定（由
国务院办公厅
统一制定）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
例》第四十
二条《政府
信息公开信
息处理费管
理办法》

2
东莞市
轨道交
通局

本级 政府部门
政府采购
项目履约

保证
涉企保证金

为保证供应能
够按照合同约
定履行义务，
由供应商缴纳

的保证金

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

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%。
政府制定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政府
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


